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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财政人〔2013〕27 号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关于印发外聘教师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聘教师管理暂行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 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2013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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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外聘教师管理暂行规定 

随着我校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， 部分学科出现师资力量不足 

现象，为保证校内全日制在校生的正常教学，需外聘部分教师。 

现对我校外聘授课教师作以下暂行规定： 

一、外聘教师的资格 

1.外聘教师应为我校紧缺师资的课程授课教师； 

2.外聘教师应具备高校教师资格； 

3.为本科生授课的外聘教师必须具有本学科讲师及以上专 

业技术职务； 为研究生授课的外聘教师必须具有本学科副高级及 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 

4.外聘教师应通过我校组织的试讲，试讲评议效果达到 A 

级（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免试讲）。 

二、聘请外聘教师的程序 

1.每学期末，教学部门核定本部门下学期紧缺的课程教师， 

向人事处提交报告。报告中应说明聘请外聘教师的理由、课程名 

称、课时量、需外聘教师的数量。 

2.人事处与教务处、研究生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商核定，并 

报主管校领导批准。 

3.人事处会同教务处组织对拟聘外聘教师的试讲， 相关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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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负责人及教研室教师参加评议。试讲通过方可聘任。 

4.教学部门在核定的数额内， 对拟聘人员的具体情况进行汇 

总，填写外聘教师信息登记表，报人事处师资科备案。 

5.签订聘用协议。 

三、外聘授课教师的课酬结算办法 

1.外聘教师课时酬金每学期期末统一结算。 每学期期末由聘 

任单位填写外聘教师课时量表，报人事处师资科结算课酬。 

2.院系自行聘请的不符合外聘教师资格和超出核定数额的 

外聘教师，课酬由聘请单位自行解决。 

四、学校鼓励教学部门聘请本校退休教师授课，享受外聘教 

师待遇。 

五、外聘教师的考评。 

学校教学质量管理部门负责对外聘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考 

评，考评等次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，并报人事处备案。 

考评等次为合格及以下者，原则上不再续聘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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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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